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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拆除施工指引及含石綿建材拆除清理說明會 
議程簡章 

壹、 目的 

建築物（含室內裝修）拆除工程所產出之廢棄物性質穩定，多屬可再利

用之物料，為拓展其後端再利用之可能，提高可回收再利用之物料比率、再

利用產品品質以及減少營建混合物產出，已由國土管理署制定建築物拆除施

工指引（草案），輔助業者落實《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之相關規定。另，石

綿為纖維狀水合矽酸鹽礦之總稱，具有防火、絕緣、耐熱、等特性，被廣為

利用，其已被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列為一級致癌物，而其危害往往是

暴露後數十年才發生，故易被輕忽；國土管理署為因應營建資源有效分類與

再利用，並提升含石綿材料（或建材)之拆除作業之安全及防護措施等觀念，

爰辦理本講習會。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協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執行單位：永旭豐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參、 參加對象 

地方政府建築管理及工務單位、建築及營造相關產業、室內裝修工程、

廢棄物清除、處理業或一般事業單位等涉及含石綿材料(或建材)拆除之業者、

現場業務主管、安衛主管、安衛人員或對石綿危害預防課程有興趣的人員。 

肆、 辦理場次與名額 （每場次 40位名額，額滿為止） 

場次 辦理時間 場地資訊 

臺北場 
10月 26日 

13:30~17:00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瑞特廳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號億光大樓 2樓) 

臺中場 
11月 3日 

13:30~17:00 

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史蒂文生廳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號 3~4樓台中高鐵站內) 

臺南場 
11月 1日 

13:30~17:00 

國科會-資安暨智慧科技研發大樓- A122第一會議室(台

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三路一段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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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議程安排 

時間 議題 主講機關 

13：30-13：50 報到 

13：50-14：30 含石綿材料拆除作業危害預防 
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 

14：30-15：00 石綿之健康危害 
環境部 

化學物質管理署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5：40 含石綿建築物拆除管理 
永旭豐環境科技 

有限公司 

15：40-16：10 石綿廢棄物清除處理 
環境部 

資源循環署 

16：10-16：40 建築物拆除施工指引(草案)說明 
永旭豐環境科技 

有限公司 

16：40-17：00 綜合討論 

17：00- 賦歸 

 

陸、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方式： 

請掃描 QR code或連結網址：

https://forms.gle/tuAyywVj6JnSymkU7。 

二、 完成線上報名者，將提供餐點，另為響應節能減碳、愛護地球，請自備

環保杯，現場不提供紙杯，請自行自備環保杯  

三、 若有任何疑問，可聯絡張耀民 先生，聯絡電話：0930-759-241；電子信

箱：patrichang@gmail.com。 

四、 若遇不可抗拒之天災情事，經政府機構依權責宣佈放假，則延期舉辦，

日期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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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會議交通 

交通資訊： 

五、 台北場(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億光大樓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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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台中場-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3~4 樓¬台中高鐵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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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南場(國科會資安暨智慧科技研發大樓-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三路一段 6

號) 

 
 

Ps: 國科會資安暨智慧科技研發大樓之大樓停車場，僅供進駐廠商及員工停

放，請與會先進將車輛停放至三井或高鐵停車場(步行約 4~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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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拆除施工指引（草案） 

一、前言 

建築物（含室內裝修）拆除工程所產出之營建廢棄物性質穩定，且多屬

可再利用之物料。為拓展其後端再利用之可能，故以提高可回收再利用之物

料比率、再利用產品品質以及減少營建混合物產出為目標，爰制定本拆除施

工指引，輔助業者落實《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之規定。 

二、適用對象 

營造業、建築拆除業、室內裝修業及裝潢業等涉及建築物（含局部）拆

除工程之業者。 

三、本指引用詞 

(一) 拆除：指以工具、機具、炸藥或其他方式破碎及分解建築物。 

(二) 拆解：指拆除過程中，有系統拆除建築物部分設施，供後續再利用。 

(三) 回收再利用：指再使用或再生利用之行為。 

(四) 再使用：指未改變原物質形態，可直接重複使用或經適當程序恢復原

功用後使用之行為。 

(五) 再生利用：指改變原物質形態或與其他物質結合，供作為材料、燃料、

填料等用途或其他經內政部認定之用途，使產生功用之行為。 

(六) 代處理機構：指由合法具有分類處理能力，可代為收受並處理、再利

用、再使用或再生利用之機構。 

(七) 回收再利用物料：可直接送往資源回收或再利用機構供再利用之拆除

物。 

(八) 營建廢棄物：建築物新建、拆除、裝潢及修繕施工中所產生之廢棄物。 

(九) 營建剩餘土石方：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

理場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經暫屯、

堆置可供回收、分類、加工、轉運、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

壤砂石資源。 

四、本指引所定工作範圍 

包含建築物拆除之依序拆解、整理、拆除，拆除物之分類、回收、處理，

以及各項申報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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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建築物拆除前之盤查與需注意事項 

結構體拆解及拆除前，建議先針對建築物本體、周邊環境及各項可回收

再利用物質進行清查並做成紀錄，包括結構狀況、鄰房距離、拆除或拆解過

程產生之再使用或再生利用之物資等。施工前注意事項包含如下： 

(一) 施工前行政作業與承包商確認 

1. 建議可選擇具備建築物拆除（含局部）經驗，或曾參與執行營建廢

棄物減量與回收再利用之承包商。 

2. 拆除前應與清除業者及代處理業者簽訂營建廢棄物清除、處理之合

約，並於工程結束時，依據《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

準則》之規定，取得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錄書面文件等。 

(二) 建築物現況及周邊勘查 

1. 承包商需針對建築物進行現場勘查，以了解建築物結構特性，並調

查周邊交通、鄰近建築物與拆除建築物之位置關係，以做為未來施

作防護措施或交通管制之基準。 

2. 建築物僅需拆除一部分且部分予以保留者，需於拆除前研究其原有

構造，並根據其構造擬訂拆除步驟及必要之安全措施，避免於拆除

時損及保留部分。拆除後，保留部分之拆除面宜予以適當之處理。 

3. 建議承包商於工地現場先行規劃回收再利用物料分類堆放之堆置區。 

(三) 拆除前盤點 

1. 承包商需先針對建築物拆解或拆除後，可能產生之回收再利用物料

種類與數量進行盤點，並建立拆解或拆除後分類原則，及遴選合適

之代處理機構等。 

2. 拆除工程併建造執照工程或室內裝修工程，設計團隊或承包商得依

需求，考量於原址使用前項所盤點之回收再利用物料，以減少營建

廢棄物外運之數量。 

3. 承包商需先行調查拆除工作時可能產生之有害物質（如石綿）、被污

染物及危險物（如爆裂物、可燃氣液體）等，得以預先規劃防護措

施。 

4. 建議擬訂以再利用為導向之拆除施工程序，於施工計畫書中詳列拆

除工法、拆除後分類項目，並針對回收再利用物料、營建廢棄物之

項目與數量等進行概估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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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工前教育訓練 

1. 提醒分包商及工人注意拆解與拆除工法、營建廢棄物分類與物料保

護等原則，以保適當之拆解技巧執行工作。 

2. 應確保分包商與工人皆了解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相關法令之內容，

並完成教育訓練。 

六、實施建築物拆解與拆除施工時應注意事項 

結構物之拆解或拆除將影響後續再利用與循環之可能，除配合施工前盤

點作業外，施工時建議注意事項如下： 

(一) 拆解與拆除整體注意事項 

1. 施工時，建議需有具拆解或拆除經驗之工程人員於現場指導，並依

據《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等規定辦理作業。 

2. 施工時，應先移除被污染之危險物或有害物，並依職業安全衛生相

關法令規定採取安全措施，以降低工地現場及處理過程中之危害。 

3. 施工時，儘可能保持建築物結構之完整性，且有系統性的移除裝飾、

傢俱、機械及電力設備等，並對可回收再利用物料給予適當保護，

或視為新材料來處理，使其保有使用功能。 

4. 拆除後之地下室或坑洞應以符合規定之填築材料填築，並按有關規

定予以壓實，建議優先使用土石類進行回填。 

5. 施工時，應區分營建剩餘土石方、營建廢棄物及回收再利用物料，

且分開清除，以避免混雜。 

6. 室內裝修或局部拆除工程時，需調閱圖說檢視管線位置，避免施工

過程造成管線破損、電線斷裂等情事發生。 

7. 施工時，可採由上至下、由內至外之原則進行拆解或拆除，若採特

殊拆除方法者，不在此限。施工順序可從門窗五金拆解（含電線電

纜、門窗玻璃及五金扣件等）、室內裝修物拆解（含非承重牆之內部

隔間牆、天花板、櫥櫃、地板、浴廁等），再進行主結構拆解（屋頂、

梁柱系統、樓梯、外牆磁磚及基礎等）。 

8. 施工時，建議針對可回收再利用物料予以量化紀錄，且妥善分類堆

置與保護；條件許可下儘可能增加清除頻率，縮短堆置時間。 

9. 施工時，原有建築物、設施或室內裝修之任何部分，擬於拆下後現

地再使用者，建議拆除或鑿除時避免有所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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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施工時，儘可能將整組未拆解之組件或設備，自高處移往地面再進

行拆解，並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安全。 

11. 拆除石綿材料時，施工人員應穿戴適當之防護衣、防護眼鏡與呼吸

防護具等，並縮短作業時間。其作業方式，應符合勞動部《石綿建

材拆除作業危害預防指引》。 

12. 拆除疑似含石綿之建材後，其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應符合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一般廢棄物回收清

除處理辦法》或《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規定。 

13. 施工期間所產生之一般垃圾或其他廢棄物，儘可能與回收再利用物

料分開堆置，避免混雜。 

14. 施工承包廠商屬公告事業者，施工期間應依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核准之清理方式執行，並上網申報事業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情形及

清理流向，再將申報資料做成事業廢棄物清理報告。而已取得環保

機關事業廢棄物管制編號之事業，其符合解除列管條件者，得依環

保機關所規定解列作業方式申請解除列管。 

15. 施工所產出之一般廢棄物（包括室內裝修、裝潢廢棄物），可參考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或地方政府已公告之《一般家戶

裝潢修繕廢棄物清理原則辦法》、《家戶巨大垃圾執行要點》等規定

辦理，或依據地方執行機關所規定之其他處理方式辦理。 

16. 一般廢棄物委託清除作業時，應要求清除業者隨車攜帶產生源證明

文件，並如實申報其營運紀錄。 

(二) 門窗五金拆解與拆除 

1. 門窗拆解時，建議先拆解門窗扇，再拆門窗框架。若為原址再使用

之物料，建議予以適當保護。 

2. 拆解玻璃時，儘可能保持玻璃完整，以減少破碎作業所產生之割傷、

穿刺傷等施工風險。若因腹地受限而需予以破碎，建議先裝入合適

之容器或包裝袋予以保存。後續集中堆置後，再委託合法清除業者

送至代處理機構。 

3. 牆面、櫥櫃等五金扣件移除時，建議裝入合適之容器或包裝袋予以

保存，再交由資源回收業者或委託合法清除業者送至代處理機構。 

4. 電線電纜移除時，應確保電力中斷。移除後之電線電纜建議集中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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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綑綁，必要時進行裁切，再交由資源回收業者或委託合法清除業

者送至代處理機構。 

(三) 裝修物拆解與拆除 

1. 室內裝修物拆解或拆除時，得依據設計單位所標示之圖說進行作業，

並調閱原始圖說確保結構完整與管線位置。 

2. 室內混凝土牆或磚牆體拆除時，建議依下序施作：架設施工架、移

除線盒與電線、進行打除工作、移除施工架，最後進行牆體底部整

理等。拆除後之廢混凝土塊、廢磚塊需分類堆置，並裝入合適之容

器或包裝袋予以保存，委託合法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處理。 

3. 矽酸鈣板、石膏板或纖維水泥板等輕隔間牆體拆除時，建議依下序

施作：去除牆面五金、必要時剔除貼附物（油漆、披土或壁紙）、

確認板材接缝處、拆除固定用螺絲或鐵釘、卸除板材、移除中間填

充材（隔音、隔熱、輕質灌漿等）、拆解輕隔間牆結構物等。拆除

後矽酸鈣板、石膏板及隔間牆結構物等需予以分類堆置，再委託合

法清除業者送至代處理機構。 

4. 木板牆體拆除時，建議依下次序施作：先行去除牆面五金、拆除固

定用螺絲或鐵釘、卸除板材與角材。木板或角材得裁切至一定尺寸

後，再委託合法清除業者送至代處理機構。 

5. 浴廁、廚房等磁磚及便器陶瓷類建議先行打除，並裝入合適之容器

或包裝袋等予以保存，再委託合法清除業者送至代處理機構。 

6. 櫥櫃與大型家具之處理，可依據地方執行機關之《一般家戶裝潢修

繕廢棄物清理原則辦法》、《家戶巨大垃圾執行要點》等規定辦理，

或依據地方執行機關所規定之其他處理方式辦理。 

(四) 主結構拆除 

1. 主結構拆除時，可採取由上而下，逐層拆除之原則作業。進行高層

建築拆除時，較大尺寸之構件或廢棄物，建議予以機具輔助。拆解

或拆除下來之構件或廢棄物需分類堆放在指定堆置區，並與清除業

者約定清除時間，嚴禁直接向下拋擲。 

2. 建築物內之樓梯建議與主結構拆除進度相配合，而建築物承重之梁、

柱，可在其所承載之構件拆解或拆除後，再進行拆除。 

3. 主結構拆除時，儘可能注意梁柱系統之接頭及各項材料組裝相關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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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使其損壞減至最低。若為原址再使用之構件，建議予以適當保

護。 

4. 外牆、浴廁及廚房等磁磚及陶瓷類建議先行打除，並裝入合適之容

器或包裝袋等予以保存，再委託合法清除業者送至代處理機構。 

5. 鋼筋、混凝土塊或磚塊宜以機具敲除或人工打除分離，鋼筋移除後

需集中綑綁，必要時進行支解切除；混凝土塊或磚塊儘可能破碎至

適合回收再利用之塊狀，並區分混凝土塊、磚塊或兩者混合物，不

可混雜其他廢棄物。 

七、建築物拆解與拆除施工後，分類回收應注意事項 

分類回收係為拆除資源有效利用之關鍵，拆解或拆除後之物料應區分金

屬、混凝土製品、玻璃及混合物等，並提供合適之防護措施，以確保後續資

源使用效益最大化。實施分類回收應注意事項包含如下： 

(一) 分類回收及再利用作業 

1. 應優先配合業主之需求，規劃後續再利用用途與再利用目標，包括

分類回收項目、後續配合之再利用機構、再利用方式或再利用率等，

並要求設計單位原址再使用或再生利用。 

2. 建築物拆解或拆除後之物料，建議區分下列類別：門窗五金、各式

板材、木材、單一金屬類、塑膠、橡膠、玻璃、鋼筋、純混凝土塊、

純磚塊、混凝土與磚兩者混合物、磁磚及陶瓷類等。 

3. 物料堆置區，建議減少二次處理作業並提供足夠空間，進而規劃合

適之清除頻率（如物料堆置至一定量、固定時間或當日作業完成

等），以維持分類作業效率。 

4. 腹地大之工程，建議規劃現場拆解或拆除後物料之貯存空間，以利

進行分類存放，並清楚標示類別及數量，再提供適當的保全措施，

以避免破壞、損壞及偷竊。現地貯存應區分營建剩餘土石方、回收

再利用物料與營建廢棄物等區域，其中營建剩餘土石方之 B5 類(磚、

瓦、混凝土塊)應單獨貯存，且分開清除，以減少混雜情況。 

5. 腹地小或無腹地之工程，建議提高清除頻率，以維持分類作業效率。

清除作業應區分營建剩餘土石方、回收再利用物料與營建廢棄物等，

其中營建剩餘土石方之 B5 類(磚、瓦、混凝土塊)應單獨清除，以

減少混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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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法回收再利用之物料 

1. 建築物拆解或拆除後之物料應儘可能分類，若已無法依據前述物料

進行分類之廢棄物，其清除處理皆須經由合法代處理廠商依相關規

定辦理。 

2. 依事業廢棄物相關規定需辦理申報者，應如實申報廢棄物之流向、

數量及處理方式。 

八、備註 

(一) 本指引內容以廢棄物減量及資源有效循環為目的，拆除施工過程仍

需依據相關建築、工程、安全衛生、交通及環保等法規之規定辦理。 

(二) 本指引內容係以合適之分類方式與詳細拆解程序進行研擬，建議承

包商在符合成本與工期前提下，以營建廢棄物或回收再利用物料不

相混雜為目標，並儘可能落實本指引。 

(三) 本指引供建築物（含局部）拆除作業時參考，其他工程標的物得斟

酌引用。 

 


